
关于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南岸路苏屋墩

（进加德士加油站路口右侧）沿街商铺电子竞价交易相关说明

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南岸路苏屋墩沿街21间商铺(进加德士加油站路口右侧)进行电子竞价交易招租，竞价方须在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城分中心通过电子竞价平台方式按照“公开竞价，价高者得”的原则，取得该物业的租赁权。
一、交易标的内容

1、位置及面积：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南岸路苏屋墩沿街21间商铺(进加德士加油站路口右侧)，每间商铺建筑面积约 32 平方米，共 672 平方米(砖墙铁皮房)，以现状整体打包形式进行电子竞价交易招租（本项目以实物现状为准进行交易）。

2、租金缴纳：月租金按评估价人民币肆万贰仟叁佰叁拾陆元整（¥42336.00 元/月为底价(含税)，租赁期内第三年始递增 5%，装修免租期 3个月。不含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维修、补漏、维护费、排水排污改造费等其他自付费。乙方于每月10日前按照协议规定向甲方支付当月租金，并将租金转入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正规的有效票据。

3、租赁年限：租赁期限为5年。如该合同期满后，届时应以甲方的通知为准和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执行，并按照相应程序重新办理租赁物业事宜。

4、租赁用途：未经甲方同意，不得经营餐饮行业，环境污染和涉及有投诉的行业及违规违法的行业。

5、竞拍保证金：报名时须交纳竞价保证金为捌万元整（¥80000.00），保证金以到账为准（不接受现金报名 ）。
二、竞拍人条件说明：

1、此次公开竞标为依法注册有效证照的法人公司/个人。
2、原承租户曾有不按时缴交租金、不配合甲方管理工作的，以及违反合同其他约定的不予以报名。

3、曾参加过竞拍该项目后弃标的法人公司/个人，将不得再次竞拍本项目，否则竞价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4、由价高者得的原则，如原承租户未中标的，需按甲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做好搬迁及腾空事宜。

三、中标后相关要求的说明

1、中标方须对商铺进行升级改造，包括但不限于商铺的结构修复及加固、外墙翻新、统一规范广告位设计及施工、排水排污设施改造、完善消防工程、商铺门前路面改造、商铺屋顶改造等，总资金投入不少于30万元。

2、中标方（竞得方）须在确定取得租赁经营权（即中标）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与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街道办事处（下称办事处）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由办事处提供，详见附件）。逾期未签订合同的，视为自动放弃租赁经营权。竞价方需认真阅读委托方提供的《租赁合同》范本，竞得租赁标的后，必须严格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合同版本签订合同，如竞价方不按照《租赁合同》范本签订合同的，视为竞价方放弃竞得资格，在报名时所缴纳的竞拍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3、双方签订正式合同时，中标方（竞价方）须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人民币玖万元整（¥90000.00元）,水电费保证金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元）,合计人民币玖万伍千元整（¥95000.00元）。在委托方收到中标方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等费用后方可退还报名时所缴纳的竞拍保证金。

4、中标方（竞得方）要依法、文明、和谐、安全经营，自负盈亏，自主解决大小安全事务，服从委托方的管理要求。统一由中标方（竞得人）并按规定缴纳经营期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经营过程中所有税费、罚款、相关消防事故纠纷责任等由竞得人全部负责。竞价成交前如有欠交的水电费、管理费、等相关税费，由委托方负责协助理清。

5、中标方（竞得方）不得转租，如违约已缴纳的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6、其他事项由委托方与中标方协商，以签订正式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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